淮开安办【2015】8号
转发省、市政府安委会关于立即开展危险物品
安全专项检查督查的紧急通知
各企业、各有关单位：

现将省、市政府安委会《关于立即开展全省危险物品安全专项检查督查的紧急通知》（皖安明电﹝2015﹞2号）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开发区关于开展油气等危险化学品罐区专项安全大检查工作（淮开安〔2015〕6号）、关于汲取天津港国际物流中心区域内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爆炸事故教训切实做好危险物品仓储安全工作（淮开安〔2015〕7号）、关于开展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炸等危险物品专项督查工作（淮开安〔2015〕8号）和关于做好氨罐安全隐患排查（淮开安监 〔2015〕11号）、关于立即开展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安全隐患排查（淮开安监〔2015〕12号）等文件精神，一并认真贯彻执行。
附:  企业自查表                      

2015年8月15日

危险物品安全专项检查企业自查表
企业名称（盖章）：                  填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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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负责人签字：       安全负责人签字：
转发省政府安委会关于立即开展全省危险物品安全专项检查督查的紧急通知
淮安办﹝2015﹞91号
 
凤台县、各区政府安委会，市政府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
现将省政府安委会《关于立即开展全省危险物品安全专项检查督查的紧急通知》（皖安明电﹝2015﹞2号）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市政府安委会《关于印发淮南市开展油气等危险化学品罐区专项安全大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淮安〔2015〕9号）、《关于汲取天津港国际物流中心区域内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爆炸事故教训切实做好危险物品仓储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淮安〔2015〕10号）精神，一并认真贯彻执行。
     
淮南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5年8月14日

关于立即开展全省危险物品安全
专项督查检查的紧急通知
皖安明电〔2015〕2号
各市、省直管县安全生产委员会，省政府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
8月12日晚11时30分许，天津滨海新区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事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组织强有力力量，全力救治伤员，搜救失踪人员，尽快控制消除火情；注意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事故，切实保护救援人员安全；查明事故原因，严肃查处事故责任人，及时公开透明向社会发布信息；做好遇难人员亲属和伤者安抚工作，维护社会稳定。同时，要督促各地强化责任，切实把各项安全生产措施落到实处。
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王学军书记、李锦斌省长等省领导要求认真贯彻中央领导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牢固树立“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的“红线意识”，引以为戒、举一反三，迅速开展检查督查，深入细致排查各类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运输、使用、经营、处置等所有环节，及时消除事故隐患，提高防范能力，确保我省不发生类似事故。要做到把别人的事故当成自己的事故、把历史的事故当成今天的事故、把小事故当成大事故、把隐患当成事故对待“四个对待”， 做到“一地出事故，全省受教育”，警钟长鸣，防患未然。要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部门监管责任，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大力推进“五级五覆盖”、“五落实五到位”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的有效建立，保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省政府副省长杨振超紧急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在全省范围内立即开展危险物品安全专项检查督查。现将有关事项和要求通知如下。
一、检查督查范围
全省所有从事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爆物品等危险品生产、储存、运输、经营、使用和处置的生产经营单位。
二、检查督查重点
（一）危险化学品。
1．开展石油化工企业、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情况；
2．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专项整治情况；
3．油气等危险化学品罐区专项检查工作进展情况；
4．易燃易爆、有毒气体生产储存场所自动化控制水平是否达标，安全设施和应急装备的配备是否到位有效，现场作业规程是否健全并得到严格遵守，从业人员是否熟知各项应急处置措施等；
5．油气管道安全隐患治理进展情况；
6．城市燃气输送、储存安全管理工作情况；
7．打击违法灌装、非法改装车辆用以运输危化品的违法行为情况；
8．危险化学品运输企业对驾驶员、押运员的安全培训、教育情况；开展应急管理工作情况；道路行驶中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紧急切断装置的安装使用情况。
（二）烟花爆竹。
1．落实烟花爆竹零售点“两关闭”、“三严禁”和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六严禁”工作措施情况；
2．开展烟花爆竹经营安全专项治理工作情况；
3．打击非法生产、经营、运输行为情况。
（三）民爆物品。
1．生产、销售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
2．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范标准执行情况；
3．设备、设施运行情况；
4．隐患排查治理和重大危险源监控情况；
5．应急管理情况；
6．安全基础工作及教育培训情况；
7．打击非法违法建设、生产、销售行为情况。
三、有关要求
各市县、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高度重视，强化组织领导，把检查督查与全面开展全省安全生产大检查、深化“打非治违”和专项整治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精心安排部署，制定具体方案，认真抓实抓好。有关生产经营单位要认真依法按规担负起企业主体责任，搞好危险物品全流程的安全管理工作。
（一）要坚持采取“四不两直”暗查暗访、“回头看”督促检查等方式，加强联合执法，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对检查督查重点要做到“全覆盖”，深查问题，彻查隐患，督促整改到位。
（二）各县（市、区）对辖区内危险化学品企业的检查率要达到100%，并将检查情况登记造册（详见附件1），由县（市、区）政府有关负责人签字确认后上报市政府安委会，市政府安委会按照不少于30%的比例进行抽查，检查结果经由市政府有关负责人签字确认，并于8月30日前汇总上报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
省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组织暗查暗访和抽查督查，并将结果填表汇总（详见附件2），经由本部门负责同志签字确认后，于9月10前上报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
（三）对非法违法行为和重大安全隐患要做到“零容忍”，一经发现，坚决采取“四个一律”和停产、停建、停电、停供、扣押、关闭等强制执法措施，做到从严查处、打击到位。
（四）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加强宣传引导，对先进典型经验要加强交流推广，对反面典型案例要曝光警示，加大全社会对安全生产的监督力度，促进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 
 
                                                               安徽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
              2015年8月13日
 
 
抄送：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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